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8號

再 審 原告   久睦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吳志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再 審 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

年2月6日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主張有行政

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事由部分，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

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再審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

C1756261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

分），認再審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

稱系爭車輛）有「汽機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之違規行為屬

實，乃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吊扣系爭車輛之汽車

牌照24個月，並限期繳送牌照。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

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交字第29號

行政訴訟判決（下稱一審判決）撤銷原處分。再審被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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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下稱

原確定判決）廢棄一審判決並駁回再審原告之訴而告確定。

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再

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

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地方行政

訴訟庭。

二、再審原告主張意旨略以：

　　原確定判決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之不

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再審原告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

可受較有利之判決。參照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

字第157號判決、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386號

判決見解、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3360號函釋、及112年5

月3日刪除之道交條例第85條第3項規定「本條例規定沒入之

物，不問屬於受處罰人與否，沒入之。」，可知必須再審原

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責行為，致使系爭車輛成為第三人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工具，始得加以沒入（或限制使用權

限）。但本件系爭車輛出借前並未產生危險，出借時亦有約

明不得酒駕等違法或違反交通規則之規定，實難認再審原告

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又再審原告係未獲得租金之無償

出借，與可獲取租金之租賃業者出租車輛前一次性告知即可

以一律免罰相比，顯然違反事理之平，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

顯有錯誤等語。

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

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

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現

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

益之判決為限，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13款定有明文。次

按行政訴訟法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

再審之訴，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4項訂有明文。再按提起再

審之訴，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表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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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由，至於表明再審理由則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

行政訴訟法第273條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

如僅以主觀見解為準據，泛言確定判決有再審事由，而未敘

述具體情事者，尚難認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所提再審之訴

即非合法，行政法院無庸命補正，應逕予裁定駁回。（最高

行政法院112年度年抗字第4號、112年度年抗字第2號裁定意

旨參照）。

四、本件再審原告雖援引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為依據

提出再審，惟依聲請意旨之內容為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原告

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之相關問題，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內容並未

說明原確定判決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

情形，經本院通知再審原告陳明，再審原告亦未說明或提出

原確定判決未經斟酌之證物為何，難謂再審原告已具體敘明

原確定判決究有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所

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其再審之訴

並非合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

第1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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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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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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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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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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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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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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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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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8號
再 審 原告   久睦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志宏  




再 審 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主張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事由部分，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再審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C1756261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認再審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有「汽機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之違規行為屬實，乃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吊扣系爭車輛之汽車牌照24個月，並限期繳送牌照。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交字第29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一審判決）撤銷原處分。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廢棄一審判決並駁回再審原告之訴而告確定。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地方行政訴訟庭。
二、再審原告主張意旨略以：
　　原確定判決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之不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再審原告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可受較有利之判決。參照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157號判決、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386號判決見解、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3360號函釋、及112年5月3日刪除之道交條例第85條第3項規定「本條例規定沒入之物，不問屬於受處罰人與否，沒入之。」，可知必須再審原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責行為，致使系爭車輛成為第三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工具，始得加以沒入（或限制使用權限）。但本件系爭車輛出借前並未產生危險，出借時亦有約明不得酒駕等違法或違反交通規則之規定，實難認再審原告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又再審原告係未獲得租金之無償出借，與可獲取租金之租賃業者出租車輛前一次性告知即可以一律免罰相比，顯然違反事理之平，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顯有錯誤等語。
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判決為限，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13款定有明文。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4項訂有明文。再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表明再審理由，至於表明再審理由則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如僅以主觀見解為準據，泛言確定判決有再審事由，而未敘述具體情事者，尚難認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所提再審之訴即非合法，行政法院無庸命補正，應逕予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年抗字第4號、112年度年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本件再審原告雖援引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為依據提出再審，惟依聲請意旨之內容為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原告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之相關問題，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內容並未說明原確定判決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情形，經本院通知再審原告陳明，再審原告亦未說明或提出原確定判決未經斟酌之證物為何，難謂再審原告已具體敘明原確定判決究有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其再審之訴並非合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1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8號
再 審 原告   久睦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志宏  


再 審 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
年2月6日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主張有行政
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事由部分，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
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再審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C1756261
    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認再審
    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有「汽機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
    ）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之違規行為屬實，乃依道交條
    例第35條第9項規定，吊扣系爭車輛之汽車牌照24個月，並
    限期繳送牌照。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交字第29號行政訴訟判決（
    下稱一審判決）撤銷原處分。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後，
    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廢棄
    一審判決並駁回再審原告之訴而告確定。再審原告以原確定
    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再審事由，提起本件
    再審之訴，並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5月31日以113
    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地方行政訴訟庭。
二、再審原告主張意旨略以：
　　原確定判決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之不
    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再審原告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
    可受較有利之判決。參照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
    字第157號判決、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386號
    判決見解、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3360號函釋、及112年5
    月3日刪除之道交條例第85條第3項規定「本條例規定沒入之
    物，不問屬於受處罰人與否，沒入之。」，可知必須再審原
    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責行為，致使系爭車輛成為第三人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工具，始得加以沒入（或限制使用權限
    ）。但本件系爭車輛出借前並未產生危險，出借時亦有約明
    不得酒駕等違法或違反交通規則之規定，實難認再審原告有
    何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又再審原告係未獲得租金之無償出
    借，與可獲取租金之租賃業者出租車輛前一次性告知即可以
    一律免罰相比，顯然違反事理之平，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顯
    有錯誤等語。
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
    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
    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現
    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
    益之判決為限，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13款定有明文。次
    按行政訴訟法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
    再審之訴，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4項訂有明文。再按提起再
    審之訴，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表明再
    審理由，至於表明再審理由則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
    行政訴訟法第273條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
    如僅以主觀見解為準據，泛言確定判決有再審事由，而未敘
    述具體情事者，尚難認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所提再審之訴
    即非合法，行政法院無庸命補正，應逕予裁定駁回。（最高
    行政法院112年度年抗字第4號、112年度年抗字第2號裁定意
    旨參照）。
四、本件再審原告雖援引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為依據
    提出再審，惟依聲請意旨之內容為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原告
    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之相關問題，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內容並未
    說明原確定判決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
    情形，經本院通知再審原告陳明，再審原告亦未說明或提出
    原確定判決未經斟酌之證物為何，難謂再審原告已具體敘明
    原確定判決究有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所
    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其再審之訴
    並非合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
    第1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再字第8號
再 審 原告   久睦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志宏  


再 審 被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主張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事由部分，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再審原告之訴駁回。
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再審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C1756261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認再審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有「汽機車駕駛人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之違規行為屬實，乃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吊扣系爭車輛之汽車牌照24個月，並限期繳送牌照。再審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交字第29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一審判決）撤銷原處分。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312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廢棄一審判決並駁回再審原告之訴而告確定。再審原告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於113年5月31日以113年度交上再字第11號裁定移送地方行政訴訟庭。
二、再審原告主張意旨略以：
　　原確定判決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認定事實未依證據法則之不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再審原告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可受較有利之判決。參照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上字第157號判決、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386號判決見解、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3360號函釋、及112年5月3日刪除之道交條例第85條第3項規定「本條例規定沒入之物，不問屬於受處罰人與否，沒入之。」，可知必須再審原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可責行為，致使系爭車輛成為第三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工具，始得加以沒入（或限制使用權限）。但本件系爭車輛出借前並未產生危險，出借時亦有約明不得酒駕等違法或違反交通規則之規定，實難認再審原告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又再審原告係未獲得租金之無償出借，與可獲取租金之租賃業者出租車輛前一次性告知即可以一律免罰相比，顯然違反事理之平，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顯有錯誤等語。
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經判決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上訴主張者，不在此限：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判決為限，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13款定有明文。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項第13款情形，以當事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能於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4項訂有明文。再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行政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表明再審理由，至於表明再審理由則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如僅以主觀見解為準據，泛言確定判決有再審事由，而未敘述具體情事者，尚難認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所提再審之訴即非合法，行政法院無庸命補正，應逕予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年抗字第4號、112年度年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本件再審原告雖援引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為依據提出再審，惟依聲請意旨之內容為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原告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之相關問題，再審原告主張再審內容並未說明原確定判決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之情形，經本院通知再審原告陳明，再審原告亦未說明或提出原確定判決未經斟酌之證物為何，難謂再審原告已具體敘明原確定判決究有如何合於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其再審之訴並非合法，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1項、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